遺失提單現金擔保書



VESSEL NAME/VOY　  
：
SO NO.
：

B/L  NO. 
：
CONTAINER NO. 
： 

PORT OF LOADING
：
PORT OF DISCHARGE
： 

依據本公司為上述貨載所出具之擔保書，本公司現給付　貴公司金額 __________ 元現金供擔保，以代原正本載貨證券之交付，擔保期間自 ____ 年 ____ 月 ____ 至 ____年____ 月 ____日止。

本公司了解並同意前揭擔保金於給付  貴公司擔保期間內並無任何利息，且若  貴公司

在擔保期間對本公司未提出任何賠償請求，在擔保期間滿後於  貴公司收到本公司請求

返還擔保金之書面通知，或在擔保期間或期滿前  貴公司收到本公司返還  貴公司全套

原正本載貨證券後，本公司得請求  貴公司返還前揭擔保金(不含利息)。



此致  
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



立切結書人：

法定代理人： 

地      址：

電      話：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B12CSE06


